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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与竞买中国铝业环保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铝能清新”）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参与竞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铝业”）下属的兰州分公司、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山东华宇合金

材料有限公司、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马莲台电厂及六盘山电厂五家企业燃煤发

电机组的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资产。2016 年 6 月 29 日，铝能清新竞买成功，被确定

为受让方。 

 

一、交易进展概述 

1、2016 年 5 月 31 日，中国铝业将下属的兰州分公司、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山东

华宇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马莲台电厂及六盘山电厂五家企

业燃煤发电机组的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资产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挂牌转让

价格为 175,436.45 万元人民币。 

2、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和 2016 年 6 月 23 日分别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和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参与竞买中

国铝业环保资产的议案》，同意铝能清新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参与竞买中国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下属的五家企业燃煤发电机组的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资产。 

3、2016 年 6 月 29 日，兰州分公司、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山东华宇合金材料有限

公司、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铝能清新签署《实物资产交易合同》。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 



营业场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 575号（大学科技园内） 

负责人：卢东亮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铝冶炼；铝加工产品、碳素制品的生产、销售；道路运输经营；建筑

安装（凭资质证经营）；相关技术服务；发电；向电网销售电量。 

2、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毛其来  

法定代表人：柴永成 

注册资本：166,898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铝、铝合金及其加工产品、热能、

碳素制品的生产销售；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的销售；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废黑色、有色金属的回收；润滑油的销售；工业

炉窑砌筑及维修；铝、碳素相关设备配件及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修理、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山东华宇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罗庄区文化路东首 

法定代表人：蒋英刚 

注册资本：162,769.6671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原铝、普通铝锭、铝合金及铝加工产品、铝用炭素产品；供电、

供热；销售自产产品（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住所：宁夏银川市黄河东路 663号  

法定代表人：朱润洲 

注册资本：502,58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从事火电、铝、风电、太阳能发电、供热、及其相关产业的建设与运

营管理，从事煤炭、铁路、机械制造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

必须凭许可证经营），污水处理（分公司经营）。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中国铝业下属的兰州分公司、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山东华宇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中

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四家企业（甲方）将分别与铝能清新（乙方）签署《实物资

产交易合同》，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标的：甲方四家企业所持有的燃煤发电机组脱硫、脱硝、除尘等资产。标

的资产评估价值合计 175,436.45万元。 

2、转让标的最终交易价格合计：人民币 175,436.45 万元。 

3、转让标的交割：甲方应在乙方交纳了首期转让价款后一个工作日内与乙方进行

标的资产的移交。乙方受让标的资产后，甲方应与乙方签署《烟气污染物治理（脱硫、

脱硝、除尘）合同》，乙方应依据《烟气治理合同》保证燃煤电厂烟气污染物排放达到

国家各级环保部门要求的标准排放，为甲方主机组正常生产提供运营服务。 

4、协议生效：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的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次交易合同签署后，公司需按合同的交割条件交纳首期转让款后进行资产的移交。

公司将披露后续受让标的资产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